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校财〔2017〕121号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校内各单位： 

《电子科技大学因公出国(境)和外宾来访经费管理暂行办

法》经 2017年第五次校长办公会审议通过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遵

照执行。 

 

附件：电子科技大学因公出国(境)和外宾来访经费管理 

暂行办法 

 

电子科技大学 

2017年 5月 17日 

 

电子科技大学学校办公室  主动公开 2017年 5月 17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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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
第一章  总  则 

第一条  为配合学校“人才强校”和“国际化”发展战略，

助推“双一流”建设，根据《教育部等五部门关于深化高等教育

领域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的若干意见》（教政法

〔2017〕7号）、《关于进一步完善中央财政科研项目资金管理等

政策的若干意见》（中办发〔2016〕50号）、《因公临时出国经

费管理办法》（财行〔2013〕516号）、《中共中央办公厅  国务

院办公厅转发中央组织部、中央外办等<关于加强和改进教学科研

人员因公临时出国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>的通知》（厅字〔2016〕

17号）,以及《中央和国家机关外宾接待经费管理办法》（财行

[2013]533号）精神，参照兄弟院校做法，结合学校实际，制定本

办法。 

第二条  本办法适用于学校各学院（部、中心）、机关部（处）

和直属单位教职员工因公出国（境）和外宾来访。 

第三条  因公出国（境）和外宾来访按任务性质、人员类别、

经费来源进行分类管理： 

（一）因公出国（境）根据任务性质分为“公务出访”和“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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术交流出访”，任务性质以上级外事主管部门批复为准。 

（二）外宾来访根据来访性质分为“公务来访”和“学术交

流来访”，来访性质以国际合作与交流处（港澳台事务办公室）

备案信息为准。 

（三）“公务出访”原则上以行政职务身份出访，“学术交

流出访”原则上以专业技术职称身份出访。 

（四）学术交流主要包括开展教育教学活动、科学研究、学

术访问以及出席国际学术会议、执行国际学术组织履职任务等。 

（五）经费来源分为科研经费和其他经费。 

（六）本办法科研经费指纵向和横向科研经费，不包括教育

财政经费通过校内二次分配安排的研究性项目经费，例如中央高

校基本科研业务费、世界一流大学（学科）和特色引导专项、科

研启动费等。 

第四条  各部门职责如下： 

（一）国际合作与交流处（港澳台事务办公室）为全校外事

归口管理部门，负责因公出国（境）和外宾来访报批和备案。 

（二）党委组织部负责处级及以上干部审核管理工作。 

（三）人力资源部负责科级及以下人员、专业技术职称人员

审核管理工作。 

（四）计划财务处负责预算审核、经费报销等财务相关工作。 

第五条  各类来源经费须在立项时根据相关经费管理办法

做好因公出国（境）和外宾来访预算编制，并在任务申报时经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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划财务处预算审核通过后安排因公出国（境）和外宾来访相关工

作。 

第二章  因公出国（境）经费报销 

第六条  因公出国（境）经费包括国际旅费、国外城市间交

通费、住宿费、伙食费、公杂费和其他费用。 

（一）“公务出访”严格按照国家相关规定乘坐交通工具，

国际旅费和国外城市间交通费交通工具等级标准如下： 

标准 人员类别 交通工具 

I类 省部级 
飞机头等舱/公务舱、火车高级软卧或全列软

席列车商务座或一等座、轮船一等舱 

II类 司局级 
飞机公务舱/经济舱、火车软卧或全列软席列

车一等座、轮船二等舱 

III类 
其余人

员 

飞机经济舱、火车硬卧或全列软席列车二等

座、轮船三等舱 

（二）“学术交流出访”国际旅费和国外城市间交通费按以

下标准执行： 

1.使用科研经费因公出国（境）执行学术交流任务，出国（境）

人员在经费预算内，根据科研工作实际需要，按照厉行节约原则，

可自主选择乘坐不同标准的交通工具。 

2.使用其他经费因公出国（境）执行学术交流任务，国际旅

费和国外城市间交通费交通工具等级标准如下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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标准 人员类别 交通工具 

I类 院  士 

飞机头等舱/公务舱、火车高级

软卧或全列软席列车商务座或

一等座、轮船一等舱 

II类 
国家级人才计划入选者

或同等层次杰出人才 

飞机公务舱/经济舱（单个航段

连续飞行时间超过3（含）小

时）、火车软卧或全列软席列

车一等座、轮船二等舱 

III类 其余人员 
飞机经济舱、火车硬卧或全列

软席列车二等座、轮船三等舱 

（三）出国（境）人员未按规定等级乘坐交通工具的，超支

部分由个人自理。 

第七条  出国（境）人员应当严格按照财政部《因公临时出

国经费管理办法》（财行〔2013〕516号）中各国家和地区住宿费

开支标准安排住宿，出国（境）时间在30天（不含）以下的，在

开支标准内凭票据实报销，30天（含）以上的，全部住宿费与伙

食费、公杂费包干按月发放。租房住宿的，须提供租房合同。住

宿费超过上限标准的，超支部分由个人自理。 

参加国际会议的出国（境）人员，原则上应当按照规定的住

宿费标准执行。如对方组织单位指定或推荐酒店，超出费用标准

的，须事先报项目（经费）负责人和所在单位负责人签字同意后，

凭会议举办方提供的有效证明凭票据实报销住宿费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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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八条  伙食费、公杂费按财政部《因公临时出国经费管理

办法》（财行〔2013〕516号）规定的标准发给个人包干使用，天

数按离、抵我国国境之日计算。 

（一）出国（境）时间在15天（含）以内的，伙食费和公杂

费按包干标准全额计发；16至29天的，从第16天开始按包干标准

的80%计发； 30天（含）以上的，出国（境）期间全部伙食费、

公杂费、住宿费等按照《国家外专局、财政部关于调整中长期出

国（境）培训人员费用开支标准的通知》（外专发〔2012〕126

号）包干标准按月发放，不足一个月的，根据折算后的标准按天

计发。 

（二）学生出国（境）执行学术交流、参加国际比赛等任务

的，交通费和住宿费按“其余人员”标准执行，伙食费和公杂费

由项目(经费)负责人在标准内自行确定。 

第九条  因公出国（境）人员往返驻地和机场（火车站、码

头）之间的交通费可凭有效票据据实报销，市内交通费已包含在

公杂费中，不再单独报销。 

第十条  凭任务批件或审批备案表复印件、因公护照（港澳

台出入证件）复印件（首页和出入境信息页）、登机牌、有效费

用票据等进行报销，外文票据须用中文注明币种、开支内容、数

量、金额等，有关支付和票据等其他要求按学校相关规定执行。 

第三章  外宾来访经费报销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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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一条  外宾来访经费开支范围主要包括：住宿费、日常

伙食费、宴请费、交通费、赠礼等，原则上不得列支外宾来访国

际旅费。“公务来访”天数不得超过5天（含抵、离境当天），“学

术交流来访”可根据学术交流活动实际需要安排。“公务来访”

经费开支范围和标准严格按照《电子科技大学外事接待管理办法》

（校外〔2015〕319号）执行。 

第十二条  “学术交流来访”中的中国境内交通费、确需我

方承担的国际旅费按以下标准执行： 

（一）使用科研经费开支的，由邀请人根据教学科研活动实

际需要，在经费预算内，按照厉行节约原则，可自主为外宾选择

不同标准的交通工具。 

（二）使用其他经费开支的，交通工具等级标准如下： 

标准 人员类别 交通工具 

I类 
部级及以上级别外宾 

诺奖获得者、院士 

飞机头等舱/公务舱、火车高级

软卧或全列软席列车商务座或

一等座（含高铁/动车商务座）、

轮船一等舱 

II类 

*世界著名大学、世界知

名企业主要负责人 

*著名专家学者； 

飞机公务舱/经济舱、火车软卧

或全列软席列车一等座（含高铁

/动车一等座）、轮船二等舱 

III类 其余人员 
飞机经济舱、火车硬卧或全列软

席列车二等座（含高铁/动车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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标准 人员类别 交通工具 

等座）、轮船三等舱 

1.*外宾邀请人须在报销时提供相关材料对世界著名大学、

世界知名企业、著名专家学者的级别进行认定并由项目（经费）

负责人签字确认。 

2.确因工作需要，经项目（经费）负责人和单位负责人事前

审批同意后，外宾主宾重要随行人员可随主宾乘坐同等标准舱位。 

3.国家级人才计划入选者或同等层次杰出人才（以人力资源

部认定为准）以来访身份进行学术交流的，可参照II类人员标准

乘坐交通工具。 

第十三条  “学术交流来访”中外宾住宿应当注重安全舒适，

不追求奢华。使用科研经费开支的，由项目（经费）负责人在经

费预算内按照厉行节约原则自主确定住宿标准。使用其他经费开

支的，I类人员可安排五星级、四星级宾馆套间，其余人员安排标

准间，宾馆最高不超过四星级。 

第十四条  “学术交流来访”中的日常伙食费、宴请费、赠

礼等费用按照《电子科技大学外事接待管理办法》（校外〔2015〕

319号）执行。 

第十五条  外宾来访凭备案表原件、护照（港澳台出入证件）

复印件（首页和出入境信息页）、登机牌、有效费用票据等进行

报销。外文票据须用中文注明币种、开支内容、数量、金额等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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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关支付和票据等其他要求按学校相关规定执行。 

第四章  附  则 

第十六条  因公出国（境）和外宾来访原则上应在任务获批

和签证落实后预定机票和酒店。因个人原因发生的退票、行李超

重、改签等费用，由个人承担；因工作或其他不可抗力原因发生

以上费用的，经项目（经费）负责人审批后报销。 

第十七条  因公出国（境）和外宾来访不得“打包”付费，

委托旅行社代订机票和住宿的，除旅行社开具的发票外，还应提

供机票行程单或旅行社提供的订单、登机牌、酒店出具的发票或

住宿清单或旅行社提供的订单，以上票据原则上须提供原件，提

供复印件的，须加盖旅行社财务专用章。 

第十八条  建立因公出国（境）和外宾来访经费报销信用制

度，“报销人”对报销业务、报销票据的真实性负直接责任，“项

目（经费）负责人”对报销业务的相关性、合理性负领导责任，

涉及其他职能部门审批的，“学校相关职能部门审批人”对财务

报销的前端程序负责。 

计划财务处将通过财务检查、审计、巡视、内部稽核、过程

控制、群众举报等多种途径对报销中的异常情况进行排查，建立

异常报销“关注名单”，纳入信用管理，并与审计部门联动对“关

注名单”的报销业务进行重点抽查或普查，对查出的问题由学校

相关职能部门依法依规处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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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九条  上级部门和科技专项经费管理办法或者科研合

同有明确规定的，从其规定。 

第二十条  邀请港澳台地区人员来访的，参照本办法执行。 

第二十一条  遵循“一般按规定、特殊按程序”原则，因公

出国（境）和外宾来访报销中的其他特殊事项由业务发生单位、

经费主管部门和计划财务处事前会签批准后执行。 

第二十二条  本办法由计划财务处负责解释，未尽事宜，按

照国家和学校相关规定执行。 

第二十三条 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执行。 

 

 

 

 

 

 
 


